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

立法院第 11屆第 4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15 次全體委員會議

 

 

           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

              

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、大院委員蔡其昌

等 19 人、委員賴惠員等 23 人、委員李

昆澤等 18 人、委員洪孟楷等 20 人、委

員林倩綺等 23 人、委員鄭天財 Sra 

Kacaw 等 17 人分別擬具「發展觀光條

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委員牛煦庭

等 16人擬具「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、第

42 條之 1 及第 55 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

及委員廖先翔等 18 人擬具「發展觀光條

例增訂第 66條之 1 條文草案」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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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11屆第4會期  貴委員

會第 15 次全體委員會議，承  貴委員會

邀請就審查「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」提出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指教。 

壹、旅行業責任保險 

一、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31條第 1項規定，

旅行業於經營業務時，應依規定投保

責任保險。目前產險業者已配合開發

旅行業責任保險供旅行業投保。 

二、 本次行政院於發展觀光條例第 31 條

增訂第 5 項，係在不影響旅客等請求

權人之請求權利下，課予旅行業者應

於事故發生後 3 個月內向保險公司申

請理賠之義務，將有助於協助旅客等

請求權人及早獲得理賠，並落實消費

者權利之保障。 

貳、大院委員賴惠員等 23 人、委員李昆澤

等 18 人、委員洪孟楷等 20 人及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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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天財 Sra Kacaw等 17人分別擬具

「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

之意見 

有關大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

17 人所擬具發展觀光條例第 31 條修

正草案，係與行政院函請大院審議之

修正草案相同，至大院委員賴惠員等

23 人、委員李昆澤等 18 人、委員洪

孟楷等 20 人所擬具之同條修正草

案，亦課予旅行業者應於事故發生後

3 個月內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之義

務，惟旅客等請求權人須待旅行業者

於事故發生後逾 3 個月不為或不能請

求時，始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。

鑑於發展觀光條例之主管機關為交通

部，爰尊重該部之意見及大院委員會

審查決議。 

參、結語 

本會將持續鼓勵保險業者配合相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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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或政策研發設計保險商品，以滿足

保險保障需求，並善盡保險業之社會

責任。 

    以上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指教，並祝 

各位委員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謝謝！ 


